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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天宁区个体

工商户登记“全域通办”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（常天政规〔2018〕1号）

开发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各有关部门：

《天宁区个体工商户登记“全域通办”实施办法》已经区政府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2018年 9月 12日

天宁区个体工商户登记“全域通办”实施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创新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模式，打破市场准入的

区域限制，提升准入效率，最大限度地实现便民、利民，形成登

记区域无限制，服务区域全覆盖的登记模式，进一步激发潜在的

市场主体活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体工商户条例》、《个体

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》及《关于全省推行“3550”改革的意见》（苏

政办发〔2017〕9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实施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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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本办法所称“全域通办”，是指打破天宁区范围内的市

场监督管理分局属地限制，申请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直接

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分局申请个体工商户登记，也

可以向经营场所所在地以外的市场监督管理分局（以下简称基层

分局）申请登记。申请人可到全区任一基层分局提交材料，并由

收件地基层分局依法作出决定。

第三条 在本辖区范围内，经营范围中不涉及前置及后置许

可审批事项的个体工商户（集中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各类市场内的

经营者除外）的设立登记,适用本办法，个体工商户申请变更登

记、注销登记或备案登记的除外。

第四条在天宁区开展的“全域通办”事项，应遵循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、便民的原则，提高办事效率，提供优质服务，鼓励、支持

和引导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。

第五条 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委托各基层分局办理

“全域通办”登记业务，统一以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名义核发

各类登记通知书和营业执照，加盖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章或

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专用章。

第二章 登记申请

第六条 申请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通过现场登记、邮

寄、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、电子邮件、网上申请、移动端申请、

自助办照一体机等方式向全区任一基层分局提交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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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通过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、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申

请的，应当提供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的联络方式及通讯地址。对

基层分局予以受理的申请，申请人应当自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

5日内，提交与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、电子邮件内容一致的申请

材料原件。

第八条申请“全域通办”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，应当提交下列

文件：

（一）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；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经营场所证明；

（四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。

第三章受理

第九条 基层分局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登记申请后，对于申请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基层分局应当及时告

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

请材料的，基层分局应当受理。

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即更正的错误的，基层分局应当允许申

请人当即更正。

第十条 基层分局受理登记申请，除当场予以登记的外，应

当发给申请人受理通知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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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登记申请，基层分局不予受理，并发

给申请人不予受理通知书。

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个体工商户登记范畴的，基层分局应当

及时决定不予受理，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
第四章审查和决定

第十一条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基层分局应当及时予以登记，并发给申请人准予登记通知书。

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，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性内容进行核

实的，基层分局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，并填写申

请材料核查情况报告书。基层分局应当自受理登记申请之日起

15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。

第十二条 基层分局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的，应当发给申请人

准予个体工商户登记通知书，并在 10日内发给申请人个体工商

户营业执照。不予登记的，应当发给申请人个体工商户登记驳回

通知书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江苏政务服务网常州市

天宁区综合服务旗舰店和各基层分局登记大厅，以便于公众知晓

的方式公布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和行政许可的条件、程序、期限、

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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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各基层分局登记大厅增设“全域通办”窗口，受理个

体工商户“全域通办”，为申请人办理登记提供指导和查询服务，

引导、提示申请人办理公章刻制、开立银行账户、办理涉税事务。

第十五条 基层分局按照经营经营场所属地监管原则，负责

对“全域通办”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实施监督管理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十六条 个体工商户就“全域通办”登记事项引起争议、由天

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处理。对不予受理或驳回登记决定不服

的申请人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常州市工商行政

管理局或天宁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

向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七条 个体工商户提交虚假材料骗取注册登记，或者伪

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营业执照的，由天宁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责令改正，处 4000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撤销注册

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。

第七章附则

第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

中国公民，台湾地区居民申请个体工商户登记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9月 12日实施。


